
滥用职权乱收罚款30余万
济南市盐务局副局长等3名稽查人员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责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马云云) 近
日，记者从济南市纪委获悉，济南市盐务
局盐政稽查支队3名执法人员，多次在执
法过程中滥用职权、违规乱罚款，给群众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余万元，并在稽查涉
盐案件时存在渎职行为。经查实，3人被移
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济南市盐务局将稽查涉盐案件的罚
款数额与执法人员个人经济利益挂钩。祝

某等人在稽查过程中扣留工业盐运输车辆
后，为尽快处结案件并收缴罚款，在没有
尽职查明货主的情况下，故意违反行政处
罚法等规定，以扣车手段迫使运盐司机或
承运人承认自己为货主，按非法购销盐产品
对其进行处罚，在收到罚款并没收盐产品后
才放行车辆。自2008年以来，违规乱执法十
余次，收缴罚款30余万元。

此外，祝某等人在查处李某某等4人

非法经营食盐案件时，明知4人非法经营
食盐均超出20吨已触犯刑律、应当移交有
关机关立案侦查，却以罚代刑，仅对其处
以高额罚款，不向有关机关移交案件，给
正常的食盐市场管理秩序带来隐患。

经济南市纪委立案查实，该局副局长
兼盐政稽查支队支队长祝某、副支队长朱
某及中队长段某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烟花炸伤人眼球

卖主赔偿九万元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陶
然 张汉霖) 除夕夜放烟花被炸伤眼球落下残
疾，意外受伤的许东(化名)将烟花销售商告上法
庭，法院判对方担责八成赔偿近九万元。

2010年2月13日，历城区的许东遭遇了一
个意外受伤的除夕夜。侄子点燃了烟花，许东
在距离烟花十五六步之外观看。烟花前两响升
空很矮就爆炸了，第三响随之爆炸，将许东左
眼炸伤。许东前往医院救治，最终确诊为眼球
爆炸伤、眼内容物脱出。

住院治疗26天，许东花费两万多元，加上
后续到医院复查及配置眼镜的费用，许东找到
当时卖烟花爆竹给他的个体销售商王明(化
名)要求赔偿。然而王明以自己所销售的烟花
质量合格、许东受伤是因不正当燃放为由，拒
绝赔偿。无奈之下，许东将王明告上了历城区
法院。

法庭上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过失，许东提供
了那宗没有燃放完毕的肇事烟花，王明承认没
燃放完毕是由于烟花的引线中间断火，却无法
解释断火原因。法院据此认定烟花存在质量缺
陷，判决王明赔偿许东医疗费等共计两万三千
余元。王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济南中院二审
审理认为，烟花明确注明应在50米外观看，而
许东仅在距离十五六步之外观看，自身亦有过
错，判令王明承担80%的赔偿责任，许东自负
20%责任。

由于许东的眼睛仍在治疗，尚不能确定伤
残等级。2011年5月，许东再一次将王明告上
法庭，要求支付自己的残疾赔偿金和后续检
查、误工等费用。司法鉴定做出结论，许东左眼
损伤构成六级伤残。日前历城法院作出判决，
按照八成的赔偿责任，判决王明赔偿许东六万
八千余元。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乔显佳) 9
日，位于济南老城区贡院墙根街南端的一
处市政施工现场，挖出3块形制标准的石
构件，考古人员初步勘查认为，可能是某
古建的石构件。

施工地点毗邻芙蓉街西侧，距离关帝
庙庙门不过两百米。3块石构件在路面下
1-2米处发现。一块形似石碑；一块比较
方正，长、宽近1米，高约60厘米；另一块
体积较小。3块石构件表面附着一层厚
泥，看不出有雕饰和铭文。

这些石构件的出土引起关帝庙产权
人郭先生浓厚兴趣。作为老城居民，他介
绍，贡院墙根街顾名思义，是历史上济南
贡院的东墙根，3块石构件在街南口出
土，不能不让人推测——— 这是不是贡院的
一部分遗迹。

济南市考古所研究古建的艾楠初步
勘查现场后认为，从外形判断，其中两块
方形石块颇像古建柱础。考虑到对了解济
南老城布局或有较大价值，考古所已经叫
停施工，准备周一前往勘查、发掘。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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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院墙根街挖出疑似古建石块
考古人员认为对搞清老城旧貌或有帮助

贡院墙根街南口市政施工挖出的3块石构件。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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